
1. 分类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乡村教育质量提升计划
强化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规范管理，全面提升乡

村学校教育质量。

健康乡村计划

到2020年，70%的乡镇卫生院设立标准化中医

馆，到2022年，中医类别医师占比达到20%以上。

全民参保计划
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

农村养老计划

到2020年、2022年，50%、60%的乡镇均

建有1所农村养老机构。

实施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计划

到2022年，建成由202个基准站、228个

基本站、810个一般站组成的台站观测系统，实现

秒级地震预警、分钟级地震烈度速报。

聚焦攻坚区精准发力

到2020年前确保全面脱贫，2020年至

2022年重点以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成果，到

2050年如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推动重点区加速发展

到2022年部分率先基本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到2035

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发挥引领区示范作用

到2022年率先基本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

完善体制机制 压实工作责任 强化队伍建设

继续坚持财政优先保障 坚持土地收入用于乡村振兴 撬动社会资本投向农村

拓宽转移就业渠道 强化乡村就业服务 完善制度保障体系

城乡公共实训基地建设乡村就业
促进重大行动

农村就业岗位开发

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
到2022年，使各类农村转移就业

劳动者都有机会接受1次相应的职业

培训。

健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统筹安排建设未纳入上一轮规划建

设的21个县（市、区）、910个乡（镇）

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设施。

农村支付环境建设

规划实施
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更好履行各级

政府职责，加强组织领导，保障规划实施，有序推动乡村振兴。

加强组织领导

提高各级党委在乡村振兴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健全工作推进

机制，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坚强保证。

保障规划实施

本规划是我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性文件，是各地区各部门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的

重要依据。建立规划实施保障机制，营造良好实施环境，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强化规划的权威

性和约束力，确保规划顺利实施、落地见效。

健全规划配套体系 科学推进规划落实 强化考核评价评估 加大法治保障力度 凝聚社会各方力量

有序推动乡村振兴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顺应城乡融合发展趋势，重塑城乡关系，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改革完善农村产权制

度，强化“人、地、钱”三要素，更好激发农村内部发展活力、优化农村发展外部环境，走出一条符

合云南实际、具有云南特点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

充分尊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人口流动规

律，以“人口、产业、公共服务”三个融合为核心，着力推

动全省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以2017年为基数，到

2022年，力争全省新增城镇户籍人口700万人左右，

城镇户籍人口达到2300万人

以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基本接

近全国平均水平，达到

46% 以 上 、力 争

48%左右。

推动县城及周边原有居民市民化

促进农村居民就近就地市民化

鼓励稳定就业生活的城镇

非户籍人口市民化

引导搬迁撤并的部分

农村居民市民化

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坚守“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

损害了”底线，加快推进农村产权“确权、赋能、搞活”。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统筹推进农村其他改革

实施村级集体经济强村行动 供销、农垦助推乡村振兴行动

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

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让各类人才在乡村大施所

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

鼓励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乡村振兴用地保障

完善农村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体系，盘活存量，用好流量，辅以增量，激活农村土地资源资产，保

障乡村振兴用地需求。

健全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完善农村新增用地保障机制 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

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机制

健全投入保障制度，完善政府投资体制，充分激发社会投资的动力和活力，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

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变资金渠道“独木桥”为多元化投入的“立交桥”。

加大金融支农力度

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

健全农村金融体系 创新金融支农产品和服务 完善金融支农激励政策 提高涉农保险保障能力

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
围绕农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加快补齐农村民生短板，

提高农村美好生活保障水平，让农民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继续把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农村，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促进

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夯实乡村信息化基础
到2022年，实现农村地区宽带网

络和4G网络覆盖，农村家庭基本具备

100Mbps以上接入能力。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
到 2020年、2022年，农村

饮用水集中供水率分别达到

85%、86%以上。

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质量

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健全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提升农村劳动者

素质，拓展农民外出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空间，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构建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使农民群众能够享有更好的教

育、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改善农村交通物流设施条件
到2022年,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乡

镇为节点、建制村为网点、连通城乡的

农村公路交通运输网络。

加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到2022年，全省水利工程供水能力

提高至216亿立方米。

构建农村现代能源体系
形成以电网为基础，与天然气管

网、热力管网等互补衔接、协同转化的

农村现代能源设施网络体系。

农村公路建设
加快推进“直过民族”及沿边地

区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抵边
自然村、27个深度贫困县50户

以上不搬迁自然村通硬化路建设。

农村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到2020年，在全省行政村和具

备条件的自然村基本实现物流配送

网点全覆盖。

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到2022年，全省新增蓄水库

容20亿立方米。基本完成159
件新增中小河流治理任务，综合治

理河道长度1200千米。实施

1028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农村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到2022年，农村电网供电可

靠率达到99.8%以上，综合电

压合格率达到97.9%以上，户均

配变容量不低于2千伏安，天然气基

础设施覆盖面和通达度显著提高。

农村新一代信息网络建设
持续加强光纤到村建设，完善4G网

络向行政村和有条件的自然村覆盖。

乡村振兴人才支撑重大计划

乡村振兴金融
支撑重大工程

金融服务机构覆盖面提升

农村金融服务“村村通”

创新多元化“云南乡村振兴贷”

建立“政银担”融资担保风险分担机制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乡土人才培育计划 乡村财会管理“双基”计划

“三区”人才支持计划 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

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确保每个乡（镇）至少办好1所

公办中心幼儿园、每个行政村有1所

村级幼儿园。

推进健康乡村建设
基本实现每个行政村

至少有1所卫生室，每个乡

镇卫生院有不少于1名全

科医生。

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低保、残疾

人服务等社会保障工作机制。

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和水平
加快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农

村养老服务体系。

加强农村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
坚持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全面提高抵御各类灾害

综合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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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农村改革重大行动

2. 全面放宽落户限制

3.保障农民进城人口权益

4.健全完善住房保障机制

每年将1/3可分配公

共租赁住房房源用于解决

农业转移人口住房问题，租

金标准按照当地市民的同

等标准执行。

5. 提升就业创业能力
到2022年，确保城镇失业人员、农民工免

费接受基本职业技能培训覆盖率达100%。

6.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实现教育服务均等化和全覆盖。

实现医疗卫生保障均等化和全覆盖。

实现社会保障均等化和全覆盖。

7. 建立健全机制

农村公共服务提升重大计划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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